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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主管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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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部门）主要职能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主要职能包括：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和中央、市委要
求，领导全市共青团工作，保持和增强共青团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在市青联中发挥核心作用，指导市学联工作，受党的委托
领导本市少先队工作；依法依规对市级青年社团和青少年教育、活动、服务阵地等进行归口管理或业务指导。
    2．教育和引导本市团员青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
基础，努力为党输送新鲜血液，为国家培养青年建设人才。
    3．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维护和发展各族各界青年的团结友爱，推动本市青少年对外交流和合作，加强同港澳台青年同胞和海外青
年侨胞的团结，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世界和平。
    4．坚持党建带团建，把党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团的建设之中，提高团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巩固团建工作基础，扩大团的组织覆盖，
加强对相关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和引导，完善纵横交织的青年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5．适应本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需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和工作，充分发挥青年的生力
军和突击队作用。
    6．关心青少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围绕青少年所急、党政所需、共青团所能，切实服务青少年；积极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有
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7．加强网上共青团建设，综合运用互联网新技术实现对青少年的有效服务、联系和凝聚，加强对青少年的网上宣传教育，开展网
络文明志愿行动，弘扬网上主旋律。
    8．调查研究本市青少年生存发展和青少年工作状况，参与本市青少年和青少年事业相关法规、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向党和
政府反映青年的意见和要求，协助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
    9．加强全市团干部队伍建设，推动选好配强各级团的领导班子；落实从严治团，强化团员和团干部教育管理，严格团干部考核监
督。
    10．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部门）机构设置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部门预算是包括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本部以及下属6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
    本部门中，行政单位2家，事业单位5家，具体包括：
    1.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本部
    2.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3.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
    4. 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
    5. 上海市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6. 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
    7.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上海市青年发展服务中心）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
出计划，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二）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
标，在基本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三）“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
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
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
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
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
经费支出。



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1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预算支出总额为20,41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7,842万元，比2020年
预算减少1,356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17,842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1,356万元；政府性基
金拨款支出预算为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科目11,080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全市共青团工作与青少年服务和权
益保护工作等项目支出。
     2.“教育支出”科目3,284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青年研究工作、全国团干部、公益创业培训
等项目支出。
     3.“科学技术支出”科目276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课题研究工作、学科建设等项目支出。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科目950万元，主要用于共青团工作新媒体融合改革与发展项目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1,056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费等支出。
     6.“卫生健康支出”科目457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基本医疗保险费支出。
     7.“住房保障支出”科目738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支出。 



2021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178,417,068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7,660,313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78,417,068 二、教育支出 36,596,164

2. 政府性基金 三、科学技术支出 2,933,107

二、事业收入 24,856,435 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500,00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436,048

四、其他收入 851,275 六、卫生健康支出 5,780,239

七、住房保障支出 8,218,907

收入总计 204,124,778 支出总计 204,124,778



2021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7,660,313 110,798,737 16,099,876 761,700

201 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9,691,617 9,691,617

201 03 01 行政运行 4,264,713 4,264,713

201 03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426,904 5,426,904

201 29 群众团体事务 117,968,696 101,107,120 16,099,876 761,700

201 29 01 行政运行 19,671,724 19,671,724

201 29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5,993,852 45,493,852 500,000

201 29 50 事业运行 31,893,890 18,653,184 13,032,406 208,300

201 29 99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20,409,230 17,288,360 3,067,470 53,400

205 教育支出 36,596,164 32,840,237 3,719,216 36,711

205 02 普通教育 36,596,164 32,840,237 3,719,216 36,711

205 02 05 高等教育 36,596,164 32,840,237 3,719,216 36,711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933,107 2,760,243 120,000 52,864

206 06 社会科学 2,933,107 2,760,243 120,000 52,864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6 06 01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1,943,637 1,890,773 52,864

206 06 02 社会科学研究 989,470 869,470 120,00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500,000 9,500,000

207 99 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500,000 9,500,000

207 99 02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9,500,000 9,5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436,048 10,563,111 2,872,937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3,279,278 10,406,341 2,872,937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6,480 6,48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20,640 420,6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313,885 6,398,594 1,915,291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155,433 3,197,787 957,646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82,840 382,840

208 08 抚恤 156,770 156,77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156,770 156,77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5,780,239 4,573,774 1,206,465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738,239 4,531,774 1,206,465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491,606 1,491,606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246,633 3,040,168 1,206,465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8,218,907 7,380,966 837,941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8,218,907 7,380,966 837,941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5,150,507 4,312,566 837,941

221 02 03 购房补贴 3,068,400 3,068,400

合计 204,124,778 178,417,068 24,856,435 851,275



2021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7,660,313 55,830,327 71,829,986

201 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9,691,617 4,264,713 5,426,904

201 03 01 行政运行 4,264,713 4,264,713

201 03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426,904 5,426,904

201 29 群众团体事务 117,968,696 51,565,614 66,403,082

201 29 01 行政运行 19,671,724 19,671,724

201 29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5,993,852 45,993,852

201 29 50 事业运行 31,893,890 31,893,890

201 29 99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20,409,230 20,409,230

205 教育支出 36,596,164 25,956,269 10,639,895

205 02 普通教育 36,596,164 25,956,269 10,639,895

205 02 05 高等教育 36,596,164 25,956,269 10,639,895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933,107 1,943,637 989,470

206 06 社会科学 2,933,107 1,943,637 989,470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6 06 01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1,943,637 1,943,637

206 06 02 社会科学研究 989,470 989,47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500,000 9,500,000

207 99 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500,000 9,500,000

207 99 02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9,500,000 9,5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436,048 12,568,118 867,93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3,279,278 12,568,118 711,16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6,480 2,160 4,32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20,640 96,640 324,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313,885 8,313,885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155,433 4,155,433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82,840 382,840

208 08 抚恤 156,770 156,77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156,770 156,77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5,780,239 5,738,239 42,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738,239 5,738,239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491,606 1,491,606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246,633 4,246,633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8,218,907 8,218,907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8,218,907 8,218,90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5,150,507 5,150,507

221 02 03 购房补贴 3,068,400 3,068,400

合计 204,124,778 110,255,497 93,869,281



2021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一、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78,417,068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10,798,737 110,798,737

二、 政府性基金 二、教育支出 32,840,237 32,840,237

三、科学技术支出 2,760,243 2,760,243

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500,000 9,500,000

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563,111 10,563,111

六、卫生健康支出 4,573,774 4,573,774

七、住房保障支出 7,380,966 7,380,966

收入总计 178,417,068 支出总计 178,417,068 178,417,068



2021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10,798,737 42,589,621 68,209,116

201 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9,691,617 4,264,713 5,426,904

201 03 01 行政运行 4,264,713 4,264,713

201 03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426,904 5,426,904

201 29 群众团体事务 101,107,120 38,324,908 62,782,212

201 29 01 行政运行 19,671,724 19,671,724

201 29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5,493,852 45,493,852

201 29 50 事业运行 18,653,184 18,653,184

201 29 99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17,288,360 17,288,360

205 教育支出 32,840,237 24,056,047 8,784,190

205 02 普通教育 32,840,237 24,056,047 8,784,190

205 02 05 高等教育 32,840,237 24,056,047 8,784,19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760,243 1,890,773 869,470

206 06 社会科学 2,760,243 1,890,773 869,470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6 06 01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1,890,773 1,890,773

206 06 02 社会科学研究 869,470 869,47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500,000 9,500,000

207 99 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500,000 9,500,000

207 99 02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9,500,000 9,5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563,111 9,695,181 867,93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0,406,341 9,695,181 711,16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6,480 2,160 4,32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20,640 96,640 324,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398,594 6,398,59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197,787 3,197,787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82,840 382,840

208 08 抚恤 156,770 156,77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156,770 156,77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573,774 4,531,774 42,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531,774 4,531,77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491,606 1,491,606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040,168 3,040,168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380,966 7,380,966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7,380,966 7,380,966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312,566 4,312,566

221 02 03 购房补贴 3,068,400 3,068,400

合计 178,417,068 90,144,362 88,272,706



2021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1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69,035,416 69,035,416

301 01 基本工资 10,680,932 10,680,932

301 02 津贴补贴 15,810,588 15,810,588

301 03 奖金 772,460 772,460

301 07 绩效工资 22,561,381 22,561,381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6,398,594 6,398,594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3,197,787 3,197,787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4,120,296 4,120,296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411,478 411,478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279,554 279,554

301 13 住房公积金 4,312,566 4,312,566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89,780 489,78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425,896 20,425,896

302 01 办公费 973,983 973,983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2 02 印刷费 70,900 70,900

302 03 咨询费 87,824 87,824

302 04 手续费 8,600 8,600

302 05 水费 204,954 204,954

302 06 电费 2,050,000 2,050,000

302 07 邮电费 588,800 588,8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8,461,718 8,461,718

302 11 差旅费 385,000 385,0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603,700 603,700

302 13 维修（护）费 1,356,006 1,356,006

302 14 租赁费 13,479 13,479

302 15 会议费 100,000 100,000

302 16 培训费 215,000 215,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659,800 659,800

302 25 专用燃料费 100,000 100,000

302 26 劳务费 145,816 145,816

302 27 委托业务费 673,500 673,500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2 28 工会经费 1,036,451 1,036,451

302 29 福利费 1,019,125 1,019,125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49,900 349,9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877,440 877,44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43,900 443,9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8,800 98,800

303 01 离休费 96,640 96,640

303 02 退休费 2,160 2,160

310 资本性支出 584,250 584,25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584,250 584,250

合计 90,144,362 69,134,216 21,010,146



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单位:万元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2021年机关运行
经费预算数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186.54 60.37 91.18 34.99 34.99 753.61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86.54万元，与2020年预算持平。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60.37万元，与2020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34.99万元，与2020年预算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91.18万元。与2020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1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部门）下属2家机关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753.61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1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2170.18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41.34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2128.84万元。
    2021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1304.50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
938.50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7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1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
目30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8745.92万元。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网上共青团运营推广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立项背景：
    2015年，《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改革团的工作方式，利用互联网手段推进共青团工作，大力打造“网上共青
团”。2018年，共青团上海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指出，要坚定不移实施“往网上去”战略。
    2020年，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根据市委和团中央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网络宣传引领工作的相关部署，落实《上海共
青团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加强“青春
上海”网上共青团建设，持续打造以“青春上海”为核心的新媒体矩阵，夯实上海共青团宣传矩阵多元化战略。
    网上共青团运营推广项目致力于把互联网的组织、引导和服务方式转化为共青团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方式，形成“互联网+共青团”格
局，旨在建设具有网上思想引导、活动凝聚、参与评价等功能的网上信息和活动平台。

历年项目开展情况：
    网上共青团运营推广项目主要包括“青春上海”媒体中心建设和“青春上海ACT+”活动平台建设。“青春上海”媒体中心建设通过“
青春上海”微信、微博、抖音、B站等13个新媒体平台的运营建设，形成“青春上海”上海共青团新媒体矩阵，提升“青春上海”品牌产品
的高质量供给。“青春上海ACT+”活动平台建设通过线上集聚青年活动，线下提升活动体验，使青年能够在网上找到团的组织、参加团的
活动，提升团组织与青年的交流效能，使青年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截至2020年12月底，“青春上海”各平台关注度如下：微信公众号380万、微博78.2万、哔哩哔哩9万、抖音6万。“青春上海ACT+”平台目
前用户数114万，活动和福利参与人数总计43万人次。

项目计划：
    2021年网上共青团运营推广项目将继续做好常态化的工作，包括渠道运营管理、内容采编制作、活动组织执行等，提升青春上海的品
牌效应，打造极具辨识度的上海青年品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发〔2015〕4号）
    2.《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印发<上海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及<上海市总工会改革实施方案>、<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改革实施方案>、<上
海市妇女联合会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委办发〔2015〕43号）
    3.关于转发《共青团上海市委机关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沪团委办〔2016〕1号）  
    4.《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发〔2017〕12号）
    5.《共青团上海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2018年5月）
    6.《关于印发<上海共青团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沪团委发〔2020〕120号）
     
三、实施主体

    团市委网上共青团项目组

四、实施方案

    （一）渠道运营管理
    1.“青春上海ACT+”平台运营管理，包括技术维护、客户服务、合作推广、社会宣传等。做好青春上海ACT+网络和移动端平台的日常
维护工作，包括注册用户管理、功能完善、系统优化、活动上线、技术更新、信息通知等。提供5X8热线服务，全方位地为用户提供多样化
、个性化的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增加平台优质资源注入，全年平台活动和福利数达到1200场次，全年活动参与人次达到10万人次。
加大对青春上海Act+的宣传力度，不定期打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品牌活动，提升Act+品牌形象，确保平均每季度至少有一次线上线下结合
活动。
    2.“青春上海”微信、微博、抖音、B站等新媒体平台运营管理，包括提高各平台粉丝数，提升各平台传播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完善“
青春上海”两微平台每日内容发布流程。包括每日选题报送、发布时间、召开每周和每日编前会、建立严格的编后审稿机制、做好内容发
布后的粉丝维护工作，积极进行互动问答等。
    （二）内容采编制作
    “青春上海”微信、微博、抖音、B站等新媒体平台日常内容采编服务，重大节点选题策划和执行，新媒体产品生产制作等。其中，“
青春上海”微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重点推送团市委重点工作、基层团组织亮点、青年问题研究等。年发布条数不低于
1000条，10万+文章不少于200篇。为进一步提升“青春上海”原创力，“青春上海”微信平均每日发布原创稿件不少于1条。“青春上海”
微博，主要关注共青团相关的重要事件、重大政策、重大活动，同时及时敏锐捕捉青年热点话题，年发布微博不少于700条，年阅均读量不
少于3亿。进一步拓展抖音、B站平台，直播场次不少于20场，发布视频数不少于1000条。加强“青春上海”平台电子海报、长图制作发
布，年制作电子海报、长图不少于200个。
    （三）活动组织执行
    全年组织线下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大型活动，包括上海共青团新媒体大赛、“青春上海”公益音乐会、“带着国旗去旅行”等。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网上共青团运营和推广项目2021年申请财政预算410.00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活动组织及青年大数据分析37.00万元；
    2、平台安全服务18.00万元；
    3、青春上海ACT+运营工作-政府采购180.00万元；
    4、“青春上海”媒体中心建设-政府采购175.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团干部公益创业等培训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立项背景：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记紧跟党走的初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新
时代，共青团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切实增强政治性、先进
性、群众性，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最广泛地为党的事业团结凝聚青年，为党做好新时代的青年工作。重视志愿服务培训工
作，将志愿服务培训工作作为支持志愿服务组织发展、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不断完善青年创新创业导师培养体系，举办
各类青年创新创业培训班，开展各类青年创新创业教育公益活动，提升青年创新创业意识和技能水平。群团改革要求团青干部培训课堂提
供更多专业化、国际化的课程，顺应青年工作国际化和全球治理背景下青年工作新挑战，依托学院作为沪港澳青少年实习基地平台，打造
青年国际人才品牌培训，推进境外文化交流项目，提高团青干部对外交流综合能力，培育青年国际交流人才。
以党的理论教育和改革创新精神为教学主线，以全面提高团青干部群众工作能力为培训重点，发挥好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加
强师资库、课程库和教学基地库建设。强化青年公益志愿人才的培训培养，加强培训课程建设及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培训效率及覆盖面，
努力为上海社会领域发展培育和输送政治立场坚定、社会工作能力强的青年志愿者骨干和一线志愿者。对接团市委创新创业项目组，整合
市青联、市青企协、市青创协等优质资源，稳步推进青年双创教育培训、研究咨询和交流活动等各项工作。聚焦青年双创师资库、课程库
建设，广泛吸纳客座教授和双创导师，构建课堂学习、现场教学、网络授课、实践培训“四位一体”的青年双创教学体系。

历年项目开展情况：
    近年来，学院在团市委的带领下，支持全国各地团、队干部的培训工作，为全国团干部培训提供课程资源、师资保障，为培训工作的
提升创建网络平台；支持上海公益志愿服务和社会创新培训工作，为上海市志愿者培训、社会公益培训提供课程资源、师资保障；支持上
海青年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培养高校、中职创新创业教育师资；为上海青年创新创业提供课程支持和师资保障，建立创业导师团队，开展
各类青年创新创业教育公益活动、服务大学生创新创业者、社会青年创新创业者、青年创业企业家；组织青年团干部对外交流能力培训，
提高团青干部对外交流综合能力。为团青干部培训课堂提供更多专业化、国际化的课程。教研部负责学院的培训教学管理工作，将综合学
院四大培训部门（干部教育培训部、创新创业培训部、公益志愿培训部和对外交流培训部）的培训课程、教材开发的需求，组织开展相关
课程、教材的开发、管理、评审和跟踪评价。

项目计划：
    2021年，学院将完成三期的青年骨干高级训练营培训班，为全国团干部培训提供课程资源和师资保障，为培训需求调研、培训反馈提
供保障，为培训工作的提升创建网络平台。针对初创者、大学生、社会青年等不同创新创业群体开展青年创新创业教育培训，年内预计参
与青年双创教育培训、交流活动超2000人次。不断提高青年创新创业教育培训水平，增强青年创新意识和企业家精神。进一步重视青年公
益志愿人才的培训培养，加强志愿服务培训管理，开设公益志愿培训不少于5个，计划培训人次600余人，以满足一线志愿者相关需求，提
升公益志愿者的能力。开展青年提升对外交流能力培训班，努力拓展两岸四地青年骨干交流培训，尝试开发各类境外青年来沪培训项目。二、立项依据



    (一)团干部公益创业等培训
    1、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及团十八大精神
    2、共青团中央印发的《中央团校改革方案》
    3、共青团中央印发的《关于做好团干部培训工作的通知》
    4、《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5、《2018-2022关于进一步加强团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意见》
    6、《上海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
    7、《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改革实施方案》
    8、《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
    9、中央文明委《加强志愿服务制度化发展的意见》精神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11、《志愿服务条例》

    (二)课程开发
    1、《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2、《2018-2022关于进一步加强团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意见》
    3、《上海共青团干部教育培训规程》
    4、《中国志愿服务培训工作“十三五”期间发展规划（2016-2020）》

三、实施主体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四、实施方案



    1、团干部公益创业等培训
    1-2月：确定各类全国团干部培训、公益人才培训，青年创新创业培训、对外交流与培训的培训班次计划（包括确定培训对象、培训时
间、培训地点等）；
    3-10月：执行各项培训计划（选定培训课程、制定培训班课表、邀请培训老师、开展培训）。其中，专项志愿者培训预计2-5月完成培
训，6月进行培训总结；其他公益类项目计划5月至8月组织开展培训，9-10月安培培训总结。
    10月：开展上海青年创业论坛
    11-12月：完成全部培训并总结。
    全年：梦创公开课、梦创大讲堂、梦创工坊实习实训活动、创新创业训练营及创业教育宣传。
    创业教育师资培训班上下半年各一期，上半年在3月安排培训，下半年11月安排培训。

    2、课程建设
    1-3月：确定“建党100周年专项课程”选题，拟开发的网络、音视频课程名单，通过专家论证，在校园网公开发布拟开发课程名称，
组织院内教师、院外专家申报，成立课程组；拟定定情景党（团）课教学方案，通过专家论证。
    4-9月：“建党100周年专项课程”开发阶段，初步完成后，在课程组内进行首轮试讲，根据需要修改；网络、音视频课程录制阶段；
实地进行情景党（团）课调研，赴档案馆等地获取档案资料，开展情景党（团）课教学研讨。
    10-11月：建党100周年专项课程评审，由授课教师进行第二轮试讲，邀请校内、校外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评审、提出修改意见，课程
组按照修改意见完成修改。网络、音视频课程评审验收。邀请校内外专家研讨“情景党（团）课”教学成果，评估转化为课程的可行性。
    12月：完成各项课程入库工作
    全年，按培训班次做好所授课程的教学测评及学员满意度调查。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1月15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团干部公益创业等培训项目2021年申请财政预算139.16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团干部公益创业及对外交流培训经费54.16万元；
    2、课程建设经费85.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青少年研究专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立项背景：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是上海市唯一一家专门从事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的学术机构，承担团市委研究室职能，是上海市青少年智
库和团市委智库。开展少先队工作研究与理论建设，构建少先队学科理论体系。主要通过少先队课题规划、指导及研究、学术团体的协管
、专业杂志与书籍的出版、少先队专职人员的培训，为少年儿童与少先队事业的发展服务。研究青少年现状及发展趋势、青少年工作及政
策、青年运动史，出版青少年研究类学术刊物，为政府部门制定青少年政策、法律法规及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咨询服务。

历年项目开展情况：
    更名及职能转变后的研究中心专报研究颇有成效，香港问题调研发现对大陆青年的潜在示范隐患，李强书记批示；中美经贸摩擦调研
发现经济下行压力下的青年思想波动，团中央采纳；同性恋群体调研发现英美对于中国青年性少数群体的渗透，龚道安市长批示等。2019
年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被团中央、市委办公厅等采纳近10余份。

项目计划：
    一、少儿研究专项将开展六个方面的工作内容：
    1.少先队学科建设。将继续开展少先队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完善少先学科理论体系，开展学术研讨活动。
    2.课题研究工作。围绕《少先队改革方案》要求，力求突出体现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研究的时代性和导向性，使少先队对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的把握体现出理论思考的深度，并能综合体现和整体反映上海少年儿童研究和少先队工作的水平。
    3.制定“十四五”上海少先队科研规划。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
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第八次少代会精神，制度上海少先队“十四五”科研规划，推动上海少先队科研的可持续发展。
    4.做好市级少先队课题立项、结项评审工作。修订少先队科研联络员制度，继续做好少先队市级立项课题的过程性管理，推动少先队
基层的群众性科研工作。
    5.少先队科研骨干培训。继续做好市区两级少先队“三员”、市级课题单位负责人、上海市辅导员带头人工作室主持人及学员、长三
角科研工作联络员等少先队工作者队伍培训，提高科研能力。
    6.少先队科研成果推广。拟组织《少先队学“四史”案例汇编》《少先队科研成果汇编》《少先队小研究征文汇编》，形成相关研究
成果，服务基层单位。
    二、青年研究专项将开展四个方面的工作内容：
    1.智库建设与决策咨询专报。围绕市委和团市委要求，立足共青团政治引领的主责主业，系统把握并敏锐捕捉青少年思想动态，高度
关注与政治引领有关的敏感趋势，及时发现问题，勇于碰触核心，剖析背后原因，并对发展趋势做出预判，为市委和团市委决策提供咨询
和参考。
    2.青年发展研究报告。对标上海城市定位与发展，把握青少年优先发展、积极发展理论，对上海市青少年发展整体状况进行研究，撰



二、立项依据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青联发〔2004〕8号）
    3.《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少先队学科建设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中青办联发〔2012〕7号）
    4.《少先队改革方案》、《上海少先队改革实施方案》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6.《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7.《上海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
    8.《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9.2019年2月编办批复的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三定”方案
    10.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文件规定的科研工作相关制度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

四、实施方案



    一、少儿研究专项：
    1.开展少先队学科建设学术研讨活动
2021年4月前期讨论学术研讨活动议题、方案；2021年5月制定少先队学科建设学术研讨活动具体方案；2021年6月制作活动预算；2021年7-8月签订学术研讨活动
相关协议；2021年9月发放少先队学科建设学术研讨活动邀请函；2021年10月举行少先队学科建设学术研讨活动；2021年11月做好活动总结、决算工作。
    2.少先队课题研究
2021年1-2月确定研究课题、专家论证；2021年3-5月课题研究阶段；2021年6月中期调整；2021年7-9月课题研究、撰写结题报告；2021年10月结题论证、形成成
果。
    3.制定“十四五”上海少先队科研规划
2021年2-3月规划前期论证；2021年3-5月课题研究阶段；2021年6月中期调整；2021年7-9月课题研究、撰写结题报告；2021年10月结题论证、形成成果。
    4.市级少先队课题立项、结项评审工作
2021年3月-6月立项课题中期汇报；2021年9-12月立项课题结题工作；2021年10月2021年市级立项课题申报评审。
    5.少先队科研队伍培训
    （1）教研员及名师工作室队伍建设
2021年1月第一季度教研员培训；2021年6月第二季度教研员、名师工作室队伍培训；2021年9月第三季度教研员；2021年11月第四季度教研员总结培训、名师工作
室队伍培训。
    （2）科研骨干能力培训及信息员队伍建设
2021年9月科研骨干能力培训及信息员队伍建设。
    6.少先队科研成果推广
    （1）《少先队科研成果汇编》
2021年3-6月收集科研课题成果资料；2021年7-8月科研课题成果整理、分类；2021年9月联系合同制定；2021年6月初稿定稿；2021年7-8月三审三校；2021年10月
出版、基层学校赠送。
    （2）《少先队学“四史”案例汇编》
2021年3-6月收集学“四史”案例资料；2021年7-8月成果整理、分类；2021年9月联系合同制定；2021年6月初稿定稿；2021年7-8月三审三校；2021年10月出版、
基层学校赠送。
    （3）《少先队小研究征文汇编》
2020年11-12月收集小研究征文资料；2021年3-4月成果整理、分类；2021年5月联系合同制定；2021年6月初稿定稿；2021年7-8月三审三校；2021年10月出版、基
层学校赠送。
    二、青年研究专项：
    1.智库建设及决策咨询专报
    2021年拟发9份高质量调研报告和专报。
    第一阶段：每两至三个月与市委领导或团市委针对特定青年群体状况选择相应课题，或特定时间节点特定人群及时选题；
    第二阶段：组织召开专家及相关人员进行立项评审；
    第三阶段：中心人员进行汇总观点以及资料搜集汇总，并形成研究提纲；
    第四阶段：课题研究由中心研究人员具体开展，部分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相关专家合作进行课题调研（针对部分相关人群进行调查，问卷或个案访谈，形成调
研数据）；
    第五阶段：就相关课题邀请专家提出修改意见。中心研究人员最终汇总并分析并形成调研报告及专报，成果向团市委、上海市委、团中央、中办等报送高质
量专报。
    2.上海青年发展研究报告
    针对今年关注并需要跟踪的青少年发展相关领域问题开展调研。
    第一阶段：中心研究确定针对每年青年发展过程中关注的重点确定课题
    第二阶段：组织召开专家及相关人员进行立项评审及汇聚专家观点；
    第三阶段：中心人员进行汇总观点以及资料搜集汇总，并形成研究提纲；
    第四阶段：中心研究人员针对部分相关人群进行调查，问卷或个案访谈，形成调研数据；
    第五阶段：就相关课题邀请专家提出修改意见；
    第六阶段：对研究成果进行发布并出版。
    3.渔阳里共青团史研究
    确定建党百年团史研究重点方向，组织调研专家学者，到全国各地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史料搜集工作。
    第一阶段：确定今年研究重点；
    第二阶段：组织专家进行研讨；
    第三阶段：与党史研究会围绕重点进行课题研究；
    第四阶段：搜集青年运动史相关资料，并进行整理。
    4.青年研究队伍建设
    上半年培训1次，主要针对信息调研员。
    下半年培训1次，主要针对申报青年课题的团干部。



    一、少儿研究专项：
    1.开展少先队学科建设学术研讨活动
2021年4月前期讨论学术研讨活动议题、方案；2021年5月制定少先队学科建设学术研讨活动具体方案；2021年6月制作活动预算；2021年7-8月签订学术研讨活动
相关协议；2021年9月发放少先队学科建设学术研讨活动邀请函；2021年10月举行少先队学科建设学术研讨活动；2021年11月做好活动总结、决算工作。
    2.少先队课题研究
2021年1-2月确定研究课题、专家论证；2021年3-5月课题研究阶段；2021年6月中期调整；2021年7-9月课题研究、撰写结题报告；2021年10月结题论证、形成成
果。
    3.制定“十四五”上海少先队科研规划
2021年2-3月规划前期论证；2021年3-5月课题研究阶段；2021年6月中期调整；2021年7-9月课题研究、撰写结题报告；2021年10月结题论证、形成成果。
    4.市级少先队课题立项、结项评审工作
2021年3月-6月立项课题中期汇报；2021年9-12月立项课题结题工作；2021年10月2021年市级立项课题申报评审。
    5.少先队科研队伍培训
    （1）教研员及名师工作室队伍建设
2021年1月第一季度教研员培训；2021年6月第二季度教研员、名师工作室队伍培训；2021年9月第三季度教研员；2021年11月第四季度教研员总结培训、名师工作
室队伍培训。
    （2）科研骨干能力培训及信息员队伍建设
2021年9月科研骨干能力培训及信息员队伍建设。
    6.少先队科研成果推广
    （1）《少先队科研成果汇编》
2021年3-6月收集科研课题成果资料；2021年7-8月科研课题成果整理、分类；2021年9月联系合同制定；2021年6月初稿定稿；2021年7-8月三审三校；2021年10月
出版、基层学校赠送。
    （2）《少先队学“四史”案例汇编》
2021年3-6月收集学“四史”案例资料；2021年7-8月成果整理、分类；2021年9月联系合同制定；2021年6月初稿定稿；2021年7-8月三审三校；2021年10月出版、
基层学校赠送。
    （3）《少先队小研究征文汇编》
2020年11-12月收集小研究征文资料；2021年3-4月成果整理、分类；2021年5月联系合同制定；2021年6月初稿定稿；2021年7-8月三审三校；2021年10月出版、基
层学校赠送。
    二、青年研究专项：
    1.智库建设及决策咨询专报
    2021年拟发9份高质量调研报告和专报。
    第一阶段：每两至三个月与市委领导或团市委针对特定青年群体状况选择相应课题，或特定时间节点特定人群及时选题；
    第二阶段：组织召开专家及相关人员进行立项评审；
    第三阶段：中心人员进行汇总观点以及资料搜集汇总，并形成研究提纲；
    第四阶段：课题研究由中心研究人员具体开展，部分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相关专家合作进行课题调研（针对部分相关人群进行调查，问卷或个案访谈，形成调
研数据）；
    第五阶段：就相关课题邀请专家提出修改意见。中心研究人员最终汇总并分析并形成调研报告及专报，成果向团市委、上海市委、团中央、中办等报送高质
量专报。
    2.上海青年发展研究报告
    针对今年关注并需要跟踪的青少年发展相关领域问题开展调研。
    第一阶段：中心研究确定针对每年青年发展过程中关注的重点确定课题
    第二阶段：组织召开专家及相关人员进行立项评审及汇聚专家观点；
    第三阶段：中心人员进行汇总观点以及资料搜集汇总，并形成研究提纲；
    第四阶段：中心研究人员针对部分相关人群进行调查，问卷或个案访谈，形成调研数据；
    第五阶段：就相关课题邀请专家提出修改意见；
    第六阶段：对研究成果进行发布并出版。
    3.渔阳里共青团史研究
    确定建党百年团史研究重点方向，组织调研专家学者，到全国各地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史料搜集工作。
    第一阶段：确定今年研究重点；
    第二阶段：组织专家进行研讨；
    第三阶段：与党史研究会围绕重点进行课题研究；
    第四阶段：搜集青年运动史相关资料，并进行整理。
    4.青年研究队伍建设
    上半年培训1次，主要针对信息调研员。
    下半年培训1次，主要针对申报青年课题的团干部。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青少年研究专项2021年共申请财政预算85.48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少儿研究专项24.80万元；
    2.青年研究专项60.68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立项背景：
    根据《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2015〕3号）、《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发〔2015〕4号）等文件精神和上海团市委的相关要求，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和中坚力量，为党凝聚青年、服务青年、引领青年是共青团工作的重点。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按照青年发展规划要求及共
青团主责主业开展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1）负责统筹协调市区两级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设，承担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的日常联络、协调工作。（2）落实“十四五”规划编制和发布工作。（3）开展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预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事务社
会工作等方面的课题调研。（4）开展“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开展青年汇智团活动，提升党、政府、共青团对青少年的
凝聚力。（5）开展本市青少年事务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努力将上海建设成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人才高地。（6）做好上海市青少年应急安
全支持计划，面向全市青少年组织实施，基本建立青少年应急安全教育常态化工作机制。（7）做好重点青少年的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
作，用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专业方法和技巧帮助全市社区青少年包括来沪青少年们建立自信、改善不良家庭结构、心理疏导、协助他们
协调身边的资源等，起到了有效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整体目标。
历年项目开展情况：
    近年来，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在团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共青团主责主业，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目标，一
方面重点做好青少年的服务工作；另一方面通过购买服务，做好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我们召开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编制青少年“十三
五”“十四五”发展规划，开展课题研究，形成研究智库。加强青少年事务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做好重点青少年的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
作，做好上海市青少年应急安全工作。
项目计划：
    2021年我们继续将召开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做好青少年“十四五”发展规划的运行，开展课题研究，形成研究智库。进一步加强青
少年事务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做好重点青少年的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做好上海市青少年应急安全工作。

二、立项依据



    1.《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2015〕3号）                                                                                      
    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发〔2015〕4号                                                                                   
    4.《关于认真学习宣传研究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精神的通知》（中青联发[2015]6号）                                                               
    5.《上海市市级专项规划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府办〔2011〕48号）                                                                                    
    6.《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的通知》（沪府办〔2019〕10号）                                                  
    7.《关于印发〈上海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工作制度〉和〈上海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基本职责〉的通知》(沪委办发〔2002〕
32号)
    8.《关于加强上海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上海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职责》（沪委办[2010]64号）                         
    9.《共青团上海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                                                                                                         
    10.《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2016-2025年）》                                                                                                                         
    11.《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十三五”规划》（沪府发〔2016〕53号）                                                                                    
    12.《关于在全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大调研的意见》（沪委发〔2017〕32号）《国家中长期青
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13.《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实施意见》                                                                                      
    14.《团章》                                                                                                                                    
    15.《未成年人保护法》                                                                                                                          
    16.《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发〔2015〕4号）                                                   
    17.《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发〔2017〕12号）                                                                                   
    18.《关于印发<上海市“十二五”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规划>的通知》(沪社工委(2011)第50号)                                                          
    19.《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                                                                                                  
    20.《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2012年）                                                                                
    21.《中国红十字总会、卫生部关于加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中华骨髓库）及分库建设的通知（红赈字（2002）28号》《关
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实施意见》                                                                                                                       
    22.《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实施方案》                                                                                                  
    23.《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上海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继续深化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建设
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委办发〔2013〕42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

四、实施方案



    （一）青少年服务体系建设
    1、开展培训教育
    3月，组织开展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培训班；12月，组织开展各区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交流工作。
    2、开展“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
    “两会”前，组织开展活动，联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准备团中央考核；“两会”期间，组织青少年旁听；“两会”后，办理提案、建议；组织
开展相应活动；开展年度课题调研，组织开展集中活动。
    3、青少年教育宣传活动：围绕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开展各类宣传、教育活动。
    4、推进各区工作：根据实际支持各区开展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
    5、青年汇智团（2021年1-12月）
    年中，学员招募；下半年，汇智营开营，包括汇智讲堂、汇智探访、社会调查等；（3)年底，结业典礼（报告分享会）
    6、青少年应急安全支持计划
    应急安全主题活动，时间：下半年，次数：1次，人数：服务不少于10000人次。应急安全项目活动，时间：2021年1月-12月，次数：1次，人数：共开展
5场，覆盖1000人次。青少年应急安全宣传，时间：2021年1月-12月。青年造血干细胞主题活动，时间：2021年1月-12月，全年组织探望成功捐献者，并授予“上
海市优秀青年志愿者”荣誉称号，9-10月举办大型集中活动，年底协助当年成功捐献者申报“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二）青年工作联席会议
    1、联席会议日常机制建设-会议
    （1）召开市联席会议联络员会议,2021年年初及年底；次数：1-2次；人数：100人次左右
    （2）召开市联席会议全体会议,2021年年中；次数：1次；人数：200人左右
    2、青少年发展课题调研
    2021年1-12月；数量：9个；根据“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和期末监测成果反映的情况，以及“十四五”规划编制过程中反映的情况，选取若干事关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事关青少年发展重点领域或关键环节的问题，开展深化研究。
    3、规划宣传活动
    2021年1-12月；通过举办10场各类活动宣传规划编制工作，通过不同媒体渠道和网络，让社会各界了解规划意义、内涵和相关工作信息，推动社会广泛参
与，为规划实施提供意见建议。
    4、指标监测体系
    （1）调查问卷设计及分析电子化。
    2021年1-12月。与相关机构合作，对上海市青少年发展指标监测体系进行电子信息化转化，优化电子问卷及填答系统，为“十四五”铺开电子问卷发放和回
收提供技术支持，提高问卷调查的信息化和便捷化水平，提高问卷填答和录入的效率和质量做准备。
    （2）监测报表制度及大数据辅助监测
    2021年1-12月。探索建立青少年发展状况监测统计报表，继续探索与相关机构合作，拓展数据来源和数据获取渠道，建立健全青少年发展数据库及可视化应
用。
    （三）青少年服务保护工作调研
    1月-2月，对上一年度课题进行评审；3月，下发本年度课题通知；4月-5月，课题立项申请，进行课题立项；6月-11月，开展课题调研；9月，进行课题中期
检查；11月-12月，本年度课题结项。
    （四）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
    1、预防犯罪制度建设工作及会议
    5—6月开展预防青少年犯罪长期失业青少年就业启航主题活动；8—9月 召开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会议；10—11月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培训；全
年重点青少年群体项目开发、完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调研课题。
    2、重点青少年群体底数排摸大调研工作：全年开展
    3、社区青少年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全年开展
    （五）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
    1、青少年维权宣传教育活动
    2021.4—2021.12“春天的蒲公英—小法官网上行”
    2021.8-2021.12“上海市大学生辩论赛”
    2021.6 青少年禁毒宣传集中活动
    2021.12 青少年法治宣传集中活动；
    2、青年造血干细胞主题活动：全年开展。



    （一）青少年服务体系建设
    1、开展培训教育
    3月，组织开展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培训班；12月，组织开展各区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交流工作。
    2、开展“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
    “两会”前，组织开展活动，联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准备团中央考核；“两会”期间，组织青少年旁听；“两会”后，办理提案、建议；组织
开展相应活动；开展年度课题调研，组织开展集中活动。
    3、青少年教育宣传活动：围绕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开展各类宣传、教育活动。
    4、推进各区工作：根据实际支持各区开展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
    5、青年汇智团（2021年1-12月）
    年中，学员招募；下半年，汇智营开营，包括汇智讲堂、汇智探访、社会调查等；（3)年底，结业典礼（报告分享会）
    6、青少年应急安全支持计划
    应急安全主题活动，时间：下半年，次数：1次，人数：服务不少于10000人次。应急安全项目活动，时间：2021年1月-12月，次数：1次，人数：共开展
5场，覆盖1000人次。青少年应急安全宣传，时间：2021年1月-12月。青年造血干细胞主题活动，时间：2021年1月-12月，全年组织探望成功捐献者，并授予“上
海市优秀青年志愿者”荣誉称号，9-10月举办大型集中活动，年底协助当年成功捐献者申报“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二）青年工作联席会议
    1、联席会议日常机制建设-会议
    （1）召开市联席会议联络员会议,2021年年初及年底；次数：1-2次；人数：100人次左右
    （2）召开市联席会议全体会议,2021年年中；次数：1次；人数：200人左右
    2、青少年发展课题调研
    2021年1-12月；数量：9个；根据“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和期末监测成果反映的情况，以及“十四五”规划编制过程中反映的情况，选取若干事关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事关青少年发展重点领域或关键环节的问题，开展深化研究。
    3、规划宣传活动
    2021年1-12月；通过举办10场各类活动宣传规划编制工作，通过不同媒体渠道和网络，让社会各界了解规划意义、内涵和相关工作信息，推动社会广泛参
与，为规划实施提供意见建议。
    4、指标监测体系
    （1）调查问卷设计及分析电子化。
    2021年1-12月。与相关机构合作，对上海市青少年发展指标监测体系进行电子信息化转化，优化电子问卷及填答系统，为“十四五”铺开电子问卷发放和回
收提供技术支持，提高问卷调查的信息化和便捷化水平，提高问卷填答和录入的效率和质量做准备。
    （2）监测报表制度及大数据辅助监测
    2021年1-12月。探索建立青少年发展状况监测统计报表，继续探索与相关机构合作，拓展数据来源和数据获取渠道，建立健全青少年发展数据库及可视化应
用。
    （三）青少年服务保护工作调研
    1月-2月，对上一年度课题进行评审；3月，下发本年度课题通知；4月-5月，课题立项申请，进行课题立项；6月-11月，开展课题调研；9月，进行课题中期
检查；11月-12月，本年度课题结项。
    （四）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
    1、预防犯罪制度建设工作及会议
    5—6月开展预防青少年犯罪长期失业青少年就业启航主题活动；8—9月 召开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会议；10—11月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培训；全
年重点青少年群体项目开发、完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调研课题。
    2、重点青少年群体底数排摸大调研工作：全年开展
    3、社区青少年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全年开展
    （五）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
    1、青少年维权宣传教育活动
    2021.4—2021.12“春天的蒲公英—小法官网上行”
    2021.8-2021.12“上海市大学生辩论赛”
    2021.6 青少年禁毒宣传集中活动
    2021.12 青少年法治宣传集中活动；
    2、青年造血干细胞主题活动：全年开展。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项目2021年申请财政预算金额为539.96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青少年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经费预算金额为15.27万元；
    2、青少年服务保护工作调研项目经费预算金额为15.00万元；
    3、青年工作联席会议项目经费预算金额为35.30万元；
    4、青少年应急安全支持计划项目经费预算金额为9.39万元；
    5、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项目经费预算金额为368.00万元；
    6、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项目经费预算金额为97.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上海青年志愿者组织管理工作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立项背景：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志愿服务条例》（国令第685号）、《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市委市政府《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十二五”规划》以及团中央《关于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的通知》（中青联发〔2003〕26号）等文件精神和上海团市委的相关要求，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为党凝聚青
年、服务青年、引领青年是共青团工作的重点。“上海青年志愿者组织管理工作”按照青年发展规划要求及共青团主责主业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主要内容为：（1）以发展理念引领上海青年志愿者工作，形成管理规范的青年志愿服务队伍、项目和组织体系，推动青年志愿服务
制度化、日常化、便利化开展，积极参与并做好重大赛事和会议的志愿服务工作；（2）引导广大青年增强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把人
生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鼓励青年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组织动员广大青年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为贫困地区改善区域发展
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支持；（3）深入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鼓励青年往西部区、往基层去、
往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引导青年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成长发展。

历年项目开展情况：
    近年来，志愿者指导中心在团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共青团主责主业，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目标，一方面重点承接市委、
市政府交办的重大国际赛会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开展各类大型国际国内赛事、会议活动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外派志愿服务项
目，积极参与东西部扶贫建设。
尤其是近五年来，志愿者指导中心每年承接了沪上20余项国际、国内大型赛会活动的志愿服务保障任务，平均每年组织约2万人次志愿者参
与其中，先后为全球健康促进大会、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篮球世界
杯、世界武术锦标赛、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大会、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多项重大赛会活动提供了志愿服务保障，以优异的表现赢
得了社会广泛的赞誉和肯定。同时，有四个项目参与到国家东西部扶贫工作中，分别是“赴滇志愿服务接力计划”、“赴遵志愿服务接力
计划”、“西部计划”以及“研究生支教团”，截至2020年，我们共计派出4861名（西部计划2931名、研支团1370名、赴滇535名、赴遵25
名）前往云南、西藏、新疆、四川、青海、遵义等地开展支医、支教、支农以及社会管理等志愿服务工作，“上海志愿者”已经成为云南
、遵义等西部地区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医疗扶贫中具有代表性的志愿服务品牌，在脱贫攻坚一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项目计划：
    2021年中心将继续做好常态化志愿者招募派遣、培训管理及组织保障工作，重点结合春运暖冬行动等民生类志愿服务，世界技能大赛
、世俱杯、进口博览会等重大国内、国际的赛会活动做好宣传推广工作，预计相关专题报道不少于10篇；聚焦志愿服务成果转化，推进《
“青春上海”大型赛会活动志愿服务管理规范（修订）》；按照团中央及市委、市政府要求，计划招募新一批西部计划及研支团志愿者262
名、赴滇及赴遵志愿者40名、春运志愿者2000余名。



二、立项依据

    1.《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
    3.《关于配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推进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的通知》（中青联发〔2001〕22号）
    4.《关于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通知》（中青联发〔2003〕26号）
    5.《志愿服务条例》（国令第685号）
    6.《上海市志愿服务条例》
    7.《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42号）
    8.《关于印发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85号）
    9.《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十二五”规划》
    10.《关于进一步做好2018—2019年度上海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工作的通知》（沪团委联〔2018〕30号 ）
    11.《关于组建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第22届研究生支教团（2020-2021年度）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全国项目办发〔2019〕
14号 ）
    12.《关于做好2020—2021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招募派遣工作的通知》（中青联发〔2020〕3号）
    13.《关于组建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第23届）2021-2022年度研究生支教团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全国项目办发〔2020〕6
号 ）
    14.关于沪滇志愿服务接力计划备忘录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四、实施方案



    1-3月：（1）在岗志愿者的交通补贴及奖励金、学费代偿金发放等工作；（2）上一批次赴滇、赴遵志愿者返沪总结工作；（3）做好
全国春运“暖冬行动”志愿者招募管理工作。
    4-5月：（1）启动西部计划动员宣讲工作；（2）确认赴滇、赴遵志愿者招募需求
    6月：（1）西部计划志愿者招募选拔及体检；（2）赴滇、赴遵志愿者招募选拔
    7-8月：（1）西部计划志愿者岗位对接，培训出征；（2）赴滇、赴遵志愿者培训出征
    8-9月：西部计划志愿者补录，组建临时党组织
    9-12月：志愿者服务管理、物资发放、联络慰问、总结
    全年：做好在岗志愿者的补贴发放、联络管理及保障工作；推动大型赛会志愿服务工作的落实；结合重要赛会活动节点开展志愿服务
宣传推广工作，策划和宣传志愿公益亮点和事件，营造青年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为志愿公益事业贡献力量的良好氛围。
（相关工作安排视明年疫情防控整体情况进行适当微调）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上海青年志愿者组织管理工作项目2021年申请财政预算853.92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常态化志愿服务活动运行保障5.50万元；
    2.志愿者培训7.78万元；
    3.上海青年志愿者扶贫工作15.47万元；
    4.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825.1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希望工程公益项目系列活动经费项目经费

一、项目概述



立项背景：
    2019年11月19日，在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希望工程，充分肯定了希望工程取得的成绩、作出的贡献，深刻指
明了新时代希望工程事业发展的前进方向。
    近日，团中央印发《关于大力推进新时代希望工程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特别强调，要深化和拓展
新时代希望工程发展内涵，针对青少年学业、身心健康、素质教育、思想道德建设以及灾害事件和特殊困难等问题，大力实施助学兴教计
划、健康守护计划、素质提升计划、铸魂育人计划、紧急救助计划，努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新助力、播种新希望。

历年项目开展情况
    近年来，市希望办在团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共青团主责主业，开展希望小学教师培训10期，培训来自云南、江西、河南等希望小
学教师近500人；积极开展线上公益活动，例如开通微信捐赠平台，2020年疫情期间通过平台收到捐款740多万元，有近8000人次参与捐
款；开展“湖北宜昌医务工作者及子女看上海活动”，组织上海对口帮扶湖北宜昌地区20组医务人员家庭（一大一小）共40人参加看上海
活动；加强青少年思想引领，举办《毛泽东像章展》《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红军小学》《雷锋摄影展》《时代楷模黄文秀事迹展》《众志成
城抗击疫情摄影展》《全军10位挂像英模画像展览》等，让广大青少年通过参观学习，积极投身到人民城市的建设中，成为人民城市的建
设者、奋斗者和见证者。市希望办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寄语精神为根本遵循，把牢新时代希望工程的正确政治方向，积极做好助力脱贫攻
坚、促进教育发展、服务青少年发展工作。

项目计划：
    2021年希望办将通过线上公益活动将互联网开放、互动、平等的优势与希望工程特有的公益资源相结合，构建面向社会、服务全团的
公益生态圈。降低公益成本、提高公益效能、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和项目透明度； 通过关爱困难青少年公益项目,持续实施希望工程结对资
助、圆梦大学、爱心助学等品牌项目，稳步扩大资助规模，不断丰富资助模式，帮助贫困家庭青少年切实解决完成学业面临的经济困难；
通过组织红军小学、希望小学师生、本市困难青少年看上海活动、公益课堂、调研走访、先进人物事迹展等体现育人成效，为受助学生提
供参与社会实践、展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和平台，更好发挥实践育人功能；通过  教师培训项目，以培训交流、支教等形式，提高农村学校
校长、教师综合素质，增强职业归属感和自豪感，助力造就一支政治过硬、品德高尚、业务精湛的农村校长队伍和素质优良、敢于奉献、
扎根农村、教书育人的教师队伍。

二、立项依据



    1.《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共青团投身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工作指引》；                                                 
    2.《在全国希望工程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傅振邦》（2020年11月18日）；
    3.共青团中央《关于大力推进新时代希望工程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4.《新时代希望工程项目指引（2020-2025年）》；                                                                                    
    5.上海市委有关政策规定、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宗旨和业务范围。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

四、实施方案

    1月：助学金发放及走访调研并提供心理辅导。
    3-6月：（1）开展公益课堂走进民工子弟小学，计划在至少8所民工子弟小学授课；（2）开展3期希望小学教师培训，每期培训时间为
一周。每期培训人数50人左右，共涉及三个省市的希望小学教师；（3）开展1次希望小学回访工作。
    7-9月：（1）助学金发放及走访调研并提供心理辅导；（2）开展1期希望小学教师培训，培训时间为一周。每期培训人数50人左右，
共涉及一个省市的希望小学教师；（3）安排希望小学、红军小学师生看上海1次，本市困难青少年看上海2次。
    全年：（1）举办希望工程事迹展，传播公益正能量。（2）计划每年开展3次公益线上活动（例如99公益日系列活动、公益论坛、与企
业合作公募等），利用在B站等公共网络平台上的官方账号进行视频及图文直播。
（相关工作安排视明年疫情防控整体情况进行适当微调）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希望工程公益项目系列活动2021年申请财政预算70.13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教师培训活动42.00万元；
    2.关爱困难青少年公益项目26.33万元；
    3.线上公益活动1.8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青少年爱我中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教育活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立项背景：
    

    

为了全面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文件精
神，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新时代艺术教育的发展。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
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利用多种艺术形式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来的光辉历程，进一步传承红色文化，以艺术提高青少年精神
文化生活，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历年项目开展情况：

1、“童声嘹亮--唱响中国梦”少年儿童最美童声展示活动：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作为校外教育的阵地，始终坚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服务”，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孩子们真正了解中
华文化的意蕴和精神，切实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从2018年开展此项活动，连续三年受到广泛好评。2020年，虽
然面临突如其来的疫情，但仍然坚持在已有基础上深入开展，在特殊时期以线上、线下互动形式，让更多少年儿童参与其中。2021年，我
们将秉承继续在艺术活动中发扬红色主题教育，引领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2、2021“手拉手•让爱传出去”——庆祝建党100周年红色足迹文化传承展示活动：
    2019“手拉手.让爱传出去”艺术美育教育传播展示系列公益性活动于6月23日在上海市群艺馆“星舞台”隆重举行，分别以“走进舞
蹈艺术——艺讲堂”、“走进舞蹈艺术——舞飞扬”为主题，开展了两场美育教育展示活动。活动还特邀了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舞蹈
队、上海市第一聋哑学校和上海市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舞蹈队的孩子们共同参加展示活动，让同学们在感受艺术，欣赏艺术的同时，
共同参与共同体会舞蹈的魅力。活动参与演员人数为：718人，“艺讲堂”演员人数：363人、“舞飞扬”演员人数：355人。共有来自全市
13个区、302所中小学，718名学生参加展示活动。实际受众面为：374，601人次，新闻晚报、文汇报、东方教育时报、青年报等媒体，对
此次活动进行了大篇幅的跟踪报道。
项目计划：
    （一）“童声嘹亮——唱响中国梦”少年儿童最美童声展示活动：
    1、 3月中旬活动启动
    2、 启动后5~6月海选，8~9月复选活动，9~10月实践活动
    3、 作品制作9~10月
    4、 综合展演10~12月
    （二）2021“手拉手•让爱传出去”——庆祝建党100周年红色足迹文化传承展示活动：
    2121年恰逢建党100周年，此次活动以“让爱传出去”为中心思想，以传承红色文化及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宗旨。计划于2021年3月～
10月期间面向全市的艺术爱好者开展,活动计划开展两场分为舞蹈专场和音乐专场。通过红色主题作品展示、红色主题教育课堂、经典剧目
赏析等环节，以舞蹈及乐器两种不同的形式，发掘红色历史、宣讲红色政治、演出红色文艺。在展示各学校和社会艺术教育成果的同时充
分发挥艺术美育教育的育人功能，通过孩子们童趣、童真及富有感染力的表演，向观众们传播更多的正能量。二、立项依据



    1.2020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2.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教体艺2014 1号)》
    3.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意见（教体艺2008 8号）》
    4.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四、实施方案

    (一)“童声嘹亮——唱响中国梦”少年儿童最美童声展示活动：
    1、 3月中旬活动启动
    2、 启动后5~6月海选，8~9月复选活动，9~10月实践活动
    3、 作品制作9~10月
    4、 综合展演10~12月
    (二)2021“手拉手•让爱传出去”——庆祝建党100周年红色足迹文化传承展示活动：
    第一阶段：前期筹备
    3月份启动，进行前期活动方案细化等筹备工作；
    4月份与专家商讨并确定讲座的时间、内容及方案；
    5月份开展活动宣传工作；
    第二阶段：活动开展
    3月～6月份，表演节目进行排练工作；
    6月份，展演服装、道具等演出用品制作完成，进入节目联排；
    7月于剧场举办两场红色文化传承主题展示活动；
    第三阶段：后期跟踪
    8月～9月进行活动后期跟踪及资料整理工作。
    第四阶段：10月进行线上宣传活动。

五、实施周期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上海市青少年爱我中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教育项目2021年申请财政预算:69.04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内容：
    1、“童声嘹亮——唱响中国梦”少年儿童最美童声展示活动：31.50万元；
    2、2021“手拉手•让爱传出去”——庆祝建党100周年红色足迹文化传承展示活动：37.54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